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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行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企業實習實施要點 

（行媒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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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景文科技大學行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為落實本系學生「學以致用」與「理

論與實務結合」之目的，特訂定企業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實習單位係指政府合法立案之公私立機關、企業及法人機構。 

三、 企業實習課程和實施對象: 

(一)、 企業實習(A)：選修、2 學分、320 小時、日間部三、四年級。 

(二)、 企業實習(B)、企業實習(C)：選修、9 學分以上、4.5 個月(720 小時)、 

日間部三、四年級。 

四、 有關學生進行實習之規定如下： 

(一)、 需事先提出申請並經本系建教合作推廣委員會通過。 

(二)、 配合實習單位實習時數要求，學生可於升大四暑假(企業實習 A)或大四上學期、

大四下學期(企業實習 B、企業實習 C) 進行與資訊管理相關實習工作。 

(三)、 參與實習學生須撰寫實習日誌及實習心得報告。 

(四)、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指導。 

(五)、 在實習過程中，學生對實習有任何問題，應立即向學校(系上)報告。 

(六)、 經本系同意參與校外企業實習學生，均需參加實習意外保險，若未經事先申請實

習者，學生應自費參加保險。 

五、 學生實習完成後之實習成績評量項目包括： 

(一)、 實習單位評量得分(佔 50%)。 

(二)、 實習日誌及實習心得報告評分(佔 50%)。 

評量成績必須送交本系建教合作推廣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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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學生於實習期間內，如有違反實習單位規定、未經核准中途離職、怠忽職責、填報之實習

相關表單文件不實、或任意更換實習單位者，則所修習實習時數不予採認。此外如有嚴重

影響校譽，或違法事情發生，則依其情節依校規處分。 

七、 學生(不含境外生)於實習期間如依政府規定辦理各項勞健保，費用由實習單位支付辦理，

而其他一切費用（含膳、食、旅、雜項等費用），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均由學生自行負

擔。 

八、 實習輔導老師由系主任指派建教合作推廣委員或實習班級導師擔任之，以瞭解學生實習狀

況及問題。企業實習(B)、企業實習(C)之輔導老師至少需赴實習單位訪視學生 2 次；企業

實習(A)之輔導老師則至少訪視學生 1 次。 

九、 凡自覓實習機構者，企業實習(A)或企業實習(B)須於每年四月十五日及企業實習(C)須於每

年十月十五日前，由輔導老師(導師)完成本要點附件(表一、表二、表三與表四)，提請本系

建教合作推廣委員會審議。待審核通過後，務必於實習前完成「校外實習合約書」之簽訂，

以維護學生於實習期間之權益。 

十、 學生於企業實習合約執行期間因故中止實習（需於離職前一個月提出申請），經本系建教合

作推廣委員會認定，實習中止原因係屬不可抗力因素或無法歸咎於學生者，為保障學生權

益，輔導老師(導師)得於中止日後十五日內備齊本要點附件(表一、表二、表三與表四)，重

新提請本系建教合作推廣委員會審議，惟轉換前後之實習總時數仍應符合本要點之規定。 

十一、 進修部課程「校外實習」(A、B、C、D)實習方式，比照本要點辦理。 

十二、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